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4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全套詳解

 1  

《刑法》
一、甲於網路上販售一款宣稱有減肥功效的軟糖，有些消費者反映食用後身體不適，甲仍繼續販賣。在朋

友乙推薦下，丙購買一盒放置在客廳茶几上。某日，丙外出，委託乙照顧丙 6 歲兒子 A。在乙未注意

下，A 大量食用該軟糖。A 食用後逐漸出現呼吸困難與抽搐等急性中毒症狀。乙見此狀，因害怕被追

究責任迅速離去。數小時後，丙回家發現 A 倒臥在地，緊急送醫後，A 仍不治死亡。法醫鑑定表示，

依據現有醫學證據，若能即時給予適當醫療處置，A 死亡結果發生的風險將顯著降低。試依據中華民

國刑法之規定分析甲、乙前述行為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考點在於不作為犯與過失犯的審查。甲乙兩人均涉及不作為犯的討論，這部分應著重在保證人地

位的論述，而過失犯的審查則應注意在不同時間點，是否對於A食用軟糖死亡有預見與避免可能性，此處

可引用反常因果歷程或回溯禁止原則作為判斷標準。

考點命中
1.《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榮律師編著，第四篇；第二章；第一節二、保證人地位。

2.《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榮律師編著，第三篇；第三章過失犯。

【擬答】
(一)乙之刑責

1.乙推薦丙購買軟糖之行為，因僅認知到軟糖具有減肥功效，對於軟糖遭幼童A食用死亡之結果並無預見可能性，

不成立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2.乙未注意使A食用軟糖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4條過失致傷罪之不作為犯（第15條）：

(1)客觀上，乙未注意使A食用軟糖，係不排除A身體風險之不作為，其受託照顧丙之兒子A，兩人間具有信賴關

係，故乙有事實上自願承擔之保證人地位。又，乙若正確放置軟糖即幾乎確定A不至於食用，故與A食用中毒

有假設因果關係，且依乙之個人能力，其於A取得食用時事實上有阻止A食用之作為可能性。

(2)客觀上，乙未將軟糖正確放置乃於一般生活經驗下，違反客觀注意義務之行為，且依一般人之客觀標準，乙對

於此行為時點對於無認知能力之A取得食用中毒之結果具有預見與避免可能性，故有過失。

(3)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且依乙之個人能力應有預見與避免A食用軟糖中毒之主觀可能性，乙成立本罪。

3.乙於A中毒時離去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94條第2項遺棄致死罪：

(1)客觀上，A中毒呼吸困難與抽搐時已處於無維持生存必要能力之無自救力狀態，又乙受丙委託而與丙A之間具

有契約上對A為生存必要之照顧保護義務，乙離開現場係未履行此一義務之不作為，已足以使中毒無自救力之

A陷入更高生命危險狀態。

(2)主觀上，乙於A中毒時離去現場，應無使A死亡之容任，僅有使A生命陷入更高危險之遺棄之認知與意欲。

(3)又，客觀上乙離去現場對於A死亡應有一般預見可能性（47台上920判例），且A中毒死亡結果乃乙遺棄行為典

型獨特風險之實現，合於第17條加重結果犯要件。

(4)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4.小結：乙成立之過失致傷罪與遺棄致死罪，依法條競合補充關係論以後者。

(二)甲之刑責

1.甲販售減肥功效軟糖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1)客觀上，甲販售軟糖與A食用死亡結果間具不可想像不存在之條件因果關係，惟甲未經許可販售具減肥效用

之軟糖已違反藥事法之客觀注意義務，惟於丙購入後，軟糖遭幼童A食用之風險已轉移由丙控制，A食用死

亡之結果亦非生活經驗中販賣軟糖之典型風險實現，而屬反常因果歷程與第三人丙負責之範圍，甲對於A誤

食軟糖死亡欠缺預見與避免可能性，A死亡結果禁止回溯由甲負責。

(2)綜上，甲不成立本罪。

2.甲未回收軟糖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1)客觀上，甲於消費者反應身體不適後未回收商品，依風險說係不排除既存生命身體風險之不作為。又，依消

保法規定應有回收商品之作為義務，甲具形式保證人地位，且甲知悉商品有危害身體風險後，因甲對產品狀

態有優越地位認知，危險源已回到甲的支配領域，甲應採取回收措施或其他防止手段以防堵此一危險，因此

甲具危險源監督之保證人地位，甲對A食用死亡亦有假設因果關係與作為能力，甲之不作為與作為等價。

(2)客觀上，甲違反應回收商品之客觀注意義務，且於知悉商品之健康疑慮後，對於商品遭他人食用中毒死亡結

果具預見與避免可能性，甲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預見與避免A食用死亡之個人注意能力，甲具罪責而成

立本罪。

二、甲在泰國發送預錄的網路語音電話，假冒檢察官向臺灣境內的居民謊稱其銀行帳戶涉及洗錢，要求將

資金轉移到安全帳戶以進行資金清查。短時間內，已有多名受害人受騙。甲詐騙時所使用的受害者個

人資料是由 16 歲高中學生乙，以論件計價的方式販賣給甲。乙雖擅長透過資訊安全漏洞從網路上取得

他人個人資料，但對於該詐騙系統的具體運作方式並不十分清楚。丙為居住於美國的美國公民，被甲

聘用處理金流，購買國外加密貨幣以隱匿甲犯罪所得流向。試依據中華民國刑法分析甲、乙、丙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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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的答題重點不困難但是相當複雜，因為需要處理的細節性小爭點相當多。 
首先，最主要的爭議在於甲乙丙三人是否成立加重詐欺罪的共同正犯或是幫助犯，甲成立加重詐欺罪並無

疑義，然而乙販賣個資的行為應該只能評價為該罪的相續幫助犯，而丙購買加密貨幣協助隱匿金流則是不

成立該罪的相續共同正犯或是幫助犯，因為沒有任何支配力且是事後的幫助，至多考慮隱匿刑事證據罪與

收受贓物罪，而結論上只能成立前者。 
再者，乙取得個資並提供給甲的行為仍有入侵電腦罪與取得電磁紀錄罪會成立，且乙只有16歲，得依刑法

第18條減輕罪責。 
最後則應處理競合論與地的效力問題，其中地的效力部分，甲的行為屬隔地犯而可依我國刑法處罰，而丙

隱匿金流則是都在美國為之，且題目並未提及行為流程中是否使用中華民國領域內的網域，因此可以評價

為我國法院無審判權。 

考點命中 

1.《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2025年，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六章；第六節二、加重詐欺

罪。 
2.《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2025年，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七章；第三節妨害電腦使用

罪章。 
【擬答】 
(一)甲假冒檢察官向居民謊稱帳戶涉及洗錢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詐欺罪： 

1.甲之行為地雖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惟被害人移轉財物之結果地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第4條隔地犯概念，甲之

行為得依我國刑法處斷，合先敘明。 
2.客觀上，甲謊稱居民設帳戶涉及洗錢係將具整體財產關聯之不實事項傳遞予被害人，使其陷於錯誤移轉資金處分

財物到虛偽之安全帳戶，且於處分時已可估算其整體財產減損之危險損失，而屬既遂。又，甲假冒檢察官係冒

用公務員名義行使我國公權力詐騙，已侵害人民對我國公權力之信賴，符合本罪第1款加重事由。 
3.主觀上，甲明知所傳遞予被害人之事實乃虛構，仍本於所有權人地位使被害人處分財物之目的，決意為上開行為

以侵害被害人之整體財產利益，具詐欺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 
4.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乙利用資安漏洞取得他人個資之行為，係出於入侵電腦故意，未經電腦使用權人同意利用電腦系統漏洞，入侵他

人電腦設備，使他人隱私與電腦安全信賴受破壞，乙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358條入侵電腦罪，

僅得依第18條第2項減輕罪責。 
(三)乙取得他人個資之行為，係出於取得他人電磁紀錄之故意，無正當理由未經同意取得他人電磁紀錄，破壞他人隱

私與大眾對電腦使用安全之信賴，成立刑法第359條取得電磁紀錄罪，僅得依第18條第2項減輕罪責。 
(四)乙將他人個資販賣給甲之行為，因乙對於詐騙系統運作方式不清楚，應無與甲共同為詐欺行為之犯意聯絡，且販

賣個資之行為亦非詐欺行為之行為分擔，自未達到詐欺功能支配之程度，乙不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

重詐欺罪之共同正犯，自亦不成立第2款結夥三人加重詐欺罪。 
(五)乙將他人個資販賣給甲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詐欺罪之幫助犯（第30條）： 
    1.甲成立加重詐欺罪已如前述。 
    2.乙提供被害人個資給甲之行為，係對甲提供物理上作用力，使甲易於實現詐欺構成要件之幫助行為，且升高甲

詐欺既遂之風險，而具因果關係；主觀上，乙明知行為將對甲之詐騙行為具加工之作用力仍決意為之，具幫助

故意與幫助既遂故意。 
    3.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僅得依第18條第2項減輕罪責。 
(六)丙購買加密貨幣之行為，雖依實務見解，其隱匿甲犯罪所得之行為係出於兩人之詐欺犯意聯絡而為，且係利用甲

既存詐欺犯罪條件實現犯罪之相續共同正犯，惟本文以為依犯罪支配理論，詐欺罪為定式犯罪，丙於甲施用詐術

至被害人財產減損之時，未對詐欺犯罪之實現為任何功能性之補充行為，不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

詐欺罪之相續共同正犯。 
(七)丙購買加密貨幣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詐欺罪之幫助犯： 

1.甲成立加重詐欺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丙於甲詐欺行為終了後始加入洗錢，並未對甲詐欺犯罪之實現有任何加工之作用力，此乃不罰之事後

幫助，丙不成立幫助犯。 
(八)丙購買加密貨幣之行為，因「贓物」限於具有物理性存在之實體物，加密貨幣僅為得轉換為財產價值之電磁紀錄

而非贓物，故不成立刑法第349條收受贓物罪。 
(九)丙購買加密貨幣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65條隱匿刑事證據罪： 
    1.客觀上，甲詐欺取得之財物係涉及犯罪之刑事被告證據，丙將此等財物轉換為加密貨幣係隱蔽藏匿該證據使司

法機關無法進行偵審程序之隱匿行為，已足以影響；主觀上，丙明知其行為係為甲隱匿犯罪所得仍決意為之，

具隱匿證據故意。 
    2.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十)競合： 

1.甲成立數個加重詐欺罪，係數行為侵害數法益，依刑法（下同）第50條數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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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乙成立之入侵電腦罪與取得電磁紀錄罪，係數行為侵害一法益，依不罰前行為僅論以後者即為已足，再與幫助

加重詐欺罪依第50條數罪併罰。 
(十一)地的效力：甲之行為適用刑法（下同）第4條隔地犯已如前述；丙隱匿證據之行為地與結果地均於美國，且隱匿

刑事證據罪非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重罪，依第3條至第7條，不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三、某市環保局局長甲與任職該市勞工局的妻子乙育有一子 A。B 公司負責人丙向甲承諾協助其子 A 免試

進入該市某明星私立高中就學，並提供 A 獎學金，以換取甲協助 B 公司於某水源保護區大飯店開發案

之環評順利通過。甲指示下屬降低水質保護的考量，使 B 公司開發案順利通過環評審查。甲也與乙商

量，利用乙個人人脈為丙引介該市主管旅館業的觀光局官員認識，藉此讓 B 公司順利取得旅館業登記

證。試依據中華民國刑法分析甲、乙、丙前述行為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貪污犯罪的要件審查，只需要將重要要件逐一檢視過後，應該就能算是討論到本題爭點。 
甲接受丙給予的「讓A免試進入某明星私立高中就學，並提供A獎學金」，這是收受不正利益的行為，而

甲為此提供「B 公司於某水源保護區大飯店開發案之環評順利通過」之利益作為對價，兩者間有對價關

係，甲再去做兩人約定、違背他職務權限的行為，前後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跟收賄違背職務罪，丙也因此

成立行賄罪。至於甲圖利罪的部分，因為已經成立上開兩罪，作為概括規定的圖利罪就不須另外討論。 
另外，乙只是透過自己的身分地位幫丙介紹觀光局官員，這並不是他身為勞工局公務員「主管或監督之事

物」，所以不成立刑法上的圖利罪，而貪污治罪條例不在考試範圍，因此不必論述。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2025年，榮律師編著，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節瀆職罪章。 
【擬答】 
(一)甲收取丙提供之利益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22條第1項違背職務收賄罪： 

1.客觀上，讓A免試進入明星高中並提供獎學金，係賄賂以外一切足以滿足甲慾望之其他利益，而依甲之法定職務

權限，甲有對環評審查之下級公務員指示監督之一般職務權限，甲違背法令指示下屬降低水質保護考量，係為

其職務範圍內不應為之違背職務行為，又甲以此一職務作為取得丙提供不正利益之對價並收取不正利益，兩者

間具原因目的之對待給付關係即對價關係，已足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公正性。 
2.主觀上，甲有違背職務收賄之故意無疑。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甲指示下屬使B通過環評審查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22條第2項收賄違背職務罪： 
    1.甲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已如前述。 
    2.甲於收取丙提供之不正利益後，指示下屬降低水質保護考量，係違反法令為其職務上不應為之違背職務行為，

兩者間亦有因果關係，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三)丙以讓A進入明星高中與甲約定讓其通過環評之行為，係出於行賄故意，提供不正利益使甲取得不法報酬，並自外

部妨害公務執行順利之交付賄賂行為，丙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122條第3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四)乙為丙引介官員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131條圖利罪： 
    1.客觀上，乙雖為任職於勞工局之身分公務員，惟旅館業登記證之取得業務係由觀光局負責，乙對此一業務並無

主導、主持或監督考核權限，其圖利B公司使B公司取得登記證，應不符合本罪「主觀或監督之事務」要件，

構成要件不該當。 
    2.綜上，乙不成立本罪，僅得依貪污治罪條例論罪。 
(五)競合：甲成立之違背職務收賄罪與收賄違背職務罪，依法條競合吸收關係論以後者。 
 
四、約十餘名幫派分子聚集於一間座落於市區交通樞紐道路旁的夜店門口，在甲命令下叫囂、占據車道，

以及阻擋出入口，致使該夜店與周邊商家的顧客驚恐走避。見到警方到場後，甲反而透過網路直播號

召更多人前來圍堵警車與推倒交通錐。警員 A 在維持交通秩序時，遭幫派分子乙揮拳擊中臉部，導致

其鼻樑流血，其他幫派分子鼓譟說：「打得好！就該這樣！」面對被群眾阻塞的車道，急著送哮喘孩童

B 就醫的丙，以及急著趕時間出國搭機的丁、戊三人共同決意開車衝入人群，強行開闢一條通路。未

料，丙車被攔下，丙、丁、戊因執意通行，隨即與甲、乙等幫派分子爆發激烈肢體衝突，混亂中被捲

入群毆的路人 C，於參與群毆時受到驚嚇，導致心臟病發死亡。試分析甲、乙、丙、丁、戊前述行為

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難度極高，必須在短時間內處理完為數眾多的條文，並且必須儘可能減少甲乙丙丁戊五人重複論罪的

內容，因此建議採用「犯罪事實區分法」（標題(一)～(三)），再在此一框架下分別處理五人的刑責。 
1.就聚集夜店門口鬧事部分，應討論甲乙聚眾妨害秩序罪之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案、甲乙損害公眾通路罪、

甲的煽惑他人犯罪罪、甲乙施暴行妨害公務罪，以及乙對員警A的傷害行為。 
2.丙丁戊開車闖入人群討論強制罪，並且討論三人是否能主張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 
3.甲乙丙丁戊群毆導致C死亡，必須按順序就聚眾妨害秩序罪、聚眾鬥毆罪以及傷害罪致死罪之共同正犯

加以檢討，若成立聚眾鬥毆罪，即不必討論傷害致死罪之共同正犯，僅需就C死亡部分另外討論過失致

死罪。 
考點命中 1.《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2025年，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四、聚眾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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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2.《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2025年，榮律師編著，第二篇；第二章；第二節三、聚眾妨害

秩序罪。 
【擬答】 
(一)甲乙群聚夜店門口鬧事部分 

1.甲乙聚集夜店門口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50條聚眾妨害秩序罪： 
(1)客觀上，夜店門口為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公開場所，甲聚集幫派分子乙等人後叫囂並占據車道之，

係以現在惡害通知不特定人使其心生畏怖之脅迫行為，而阻擋出入口亦係以不法腕力使不特定人行動自由受

妨害之強暴行為，此等強暴行為針對之對象具有不特定性、多數性與隨機性，依本罪保護公共安全作目的性

限縮解釋，已形成對公共安全之適格危險，甲為首謀、乙為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人。 
(2)主觀上，甲於占集乙等人時已有針對不特定人為強暴脅迫之認知，合於本罪兩行為之目的連結與故意。 
(3)甲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2.甲命令乙等人占據車道、乙等人實行之行為，係屬非用路人出於壅塞道路之故意與犯意聯絡，以壅塞道路之方法

及行為分擔，妨害用路人之往來安全，兩人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185條損害公眾通路罪之共

同正犯（第28條）。 
3.甲直播號召他人圍堵警車與推倒交通錐之行為，係以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他法，唆使不特定人為妨害公務之

犯罪，並產生公共秩序適格危險之行為，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153條第1款煽惑他人犯罪罪。 
4.甲號召他人圍堵警車並推倒交通錐，並由乙攻擊A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36條聚眾施暴行妨害公務罪： 

(1)客觀上，甲負責組織妨害員警執行職務之計畫，處於首謀地位，夜店門口亦為公共場所已如前述，甲聚集乙

等人並由乙於A合法執行職務時，對A臉部施加揮擊之不法腕力等強暴行為，足以妨害A執行職務公正順利，

首謀甲與下手傷害之乙成立第一項後段。 
(2)主觀上，甲乙兩人有聚眾妨害公務之故意無疑，且均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5.乙毆打A致鼻樑流血之行為，已製造並實現A身體受害之法不容許風險，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

第277條普通傷害罪。 
6.甲唆使乙等人圍堵警察時，並未預見乙將為傷害行為，此處屬被教唆者之逾越，故不成立刑法第277條普通傷害

罪之教唆犯。 
(二)丙丁戊開車衝入人群部分 

1.丙開車衝入人群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04條強制罪： 
(1)客觀上，丙開車衝入人群係以不法腕力，對群眾施加足以對其身體形成物理性強制作用，妨害他人意思決定

自由與行動自由之強暴行為；主觀上，丙有強制故意無疑。 
(2)客觀上，甲乙等人占據車道雖屬強制與損害公眾通路之不法侵害，惟丙並非處於排除此一侵害之防衛意思而

為，故丙不得主張正當防衛。 
(3)又，客觀上處於哮喘狀態之B係面臨身體之緊急危難，丙將此一危難轉嫁由第三人即占據車道之幫派份子等

人承擔，屬攻擊型之緊急避難，丙於行為時點並無其他選擇餘地，故為不得已之避難行為，惟B之身體法益

與甲乙等人之生命身體相比較，後者應具有優先性，且就損害發生機率與危險高低而言，撞死群眾之危險較

高，丙之行為不得依第24條緊急避難阻卻違法。 
(4)丙基於為了救助B之心理情緒緊張等因素下開車闖入人群，其期待可能性較低，得依過當避難減輕其刑。 

    2.丁戊開車衝入人群之行為，係與丙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與強暴行為分擔破壞他人意思決定自由與行動自由，又

丙送小孩之自由與財產危難，法益位階低於群眾之生命身體，故丁戊僅能依第24條第1項但書過當避難減輕其

刑，仍成立刑法第304條強制罪之共同正犯（第28條）。 
(三)甲乙丙丁戊群毆部分 
    1.甲乙丙丁戊群毆之行為，因所為之強暴脅迫行為對象係針對特定人，依上開(一)1.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不成立刑

法第150條聚眾妨害秩序罪。 
    2.甲乙丙丁戊參與群毆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3條聚眾鬥毆罪： 

(1)客觀上，甲乙丙丁戊與其他幫派分子之人數即使並非隨時可增加，惟依「聚眾」之文義及其立法目的，既已

超過三人群毆，即已產生生命身體之抽象危險性，此等人群毆造成C死亡結果發生，因「致人於死」為客觀

處罰條件，故即使甲乙丙丁戊對此欠缺認知，仍符合此一要件。又，為避免形成處罰漏洞，「在場助勢之人」

應包括下手傷害但無法證明因果關係者，甲乙丙丁戊下手實行傷害行為，且C受驚嚇心臟病發死亡與群毆間

之因果關係難以證明，故構成要件該當。 
(2)主觀上，甲乙丙丁戊有聚集多數人參與群毆之故意，且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3.甲乙丙丁戊群毆致C心臟病發死亡之行為，因對此一結果無客觀之預見可能性，故不成立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

罪。 
(四)競合： 
    1.甲之競合 

(1)成立之聚眾妨害秩序罪與損害公眾通路罪，依刑法（下同）第55條想像競合處斷。 
(2)甲成立之煽惑他人犯罪罪與聚眾施暴行妨害公務罪，依第55條想像競合後，再與(1)和聚眾鬥毆罪依第50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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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併罰。 
    2.乙之競合 

(1)乙成立之聚眾妨害秩序罪與損害公眾通路罪，依第55條想像競合。 
(2)乙成立之聚眾施暴行妨害公務罪與傷害罪依第55條想像競合，再與(1)和聚眾鬥毆罪依第50條數罪併罰。 

    3.丙丁戊成立之強制罪與聚眾鬥毆罪，依第50條數罪併罰。 
 


